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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号建议的答复

马*永代表：
您在2025年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第97号“关于着力解决农村原有的建设用地确权手续”的建议，已交嵩明县自然资源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bookmark: OLE_LINK3]一、基本情况
为保障乡村振兴用地能力，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嵩明县自然资源局根据国家、省、市相关文件要求开展嵩明县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工作。自2016年6月30日嵩明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成立以来，嵩明县集体建设用地共确权登记54宗，面积合计414911.63平方米（625.37亩）。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6〕191号）及省、市相关文件要求，1987年《土地管理法》实施前，使用集体土地兴办乡（镇）村公益事业和公共设施，经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可依法确定使用单位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乡镇企业用地和其他经依法批准用于非住宅建设的集体土地，至今仍继续使用的，经所在农民集体同意，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依法确定使用单位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1987年《土地管理法》实施后，乡（镇）村公益事业和公共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和其他经依法批准用于非住宅建设的集体土地，应当依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文件，确定使用单位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对于没有权属来源材料的集体建设用地，应当查明土地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认定属于合法使用的，经所在农民集体同意，并公告30天无异议，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予以确权登记。
对符合上述要求的集体建设用地，可按相关要求提交相关材料至嵩明县自然资源局申请确权登记。对符合确权相关规定的集体建设用地，嵩明县自然资源局将按国家、省、市文件要求，依法依规及时开展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工作。对不符合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要求的村集体项目用地，建议按照相关要求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
三、下一步工作方向
下步，嵩明县自然资源局将积极对接镇（街道）、社区，做好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及农用地转用指导工作,对符合确权要求的集体建设用地及时办理确权登记。保障村集体建设用地需求，助力推动乡村振兴。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全县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及电话：庞先生  0871-6723890）
公示时限:5 个工作日(2025年8月18日—2025 年8月22日） 
[bookmark: OLE_LINK1]附件：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材料清单



嵩明县自然资源局
202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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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确权资料清单
1.申请书；
2.土地权属来源材料（用地批复、历史用地证明材料）；
3.不动产权籍调查表（界址签章表的签字照片及签字人身份证明）；注：个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公司及单位提供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社会信用代码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4.宗地图；
5.三级认定表：村（居民）小组、村（居）民委员会、镇（街道）；
6.镇（街道）规划符合性核查情况；
7.宗地权属来源及公示的情况说明、宗地权属及四至界线公示及公示照片；
8.“二调”“三调”土地利用现状套盒图、村庄规划套盒图、用地范围最新影像示意图等相关图件；
9.村（居）民委员会、村（居民）小组宗地确权登记会议记录及照片；
10.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

注：请申请集体建设确权登记的单位务必按以上资料清单提供资料，资料不齐一律不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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